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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40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卫复议字〔2020〕34号
李锐：

　　您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开始吉林省创面修复专科建设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我省行业情况说明
　　1.学术水平方面
　　在对我省创面修复专科领域进行初步调查后，得知我省在该领域学术水平与北上广深等发达省份或地区持平，在东北三省处于领先地位。以吉林大学三家附属医院为首的教学科研医院，在我省该领域起到学术带头作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烧伤科，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手外科，吉林省人民医院糖尿病足中心等单位科室在烧伤、疑难创面和糖尿病足等方面的学术影响力在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其带领下成立了相关的行业标准化联盟。

　　2.学术推广方面
　　我省在该领域的专家有中华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显微外科医师分会慢性难愈性创面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糖尿病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横向骨搬移糖尿病足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显微外科医师分会慢性难愈性创面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等。我省也有相关的医学协会，如吉林省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学会的糖尿病足专委会，压力性损伤及疑难创面修复专委会等。已经初步形成专家+医学协会联动的学术推广模式。

　　3.学科建设及布局方面
　　我省在该领域初级布局已经形成，学术节点及零头梯队已经初步形成。但在学科建设方面尚处落后状态，至今在公立医院尚无“创面修复”专科。

　　二、已经开展的工作
　　1.学术推广及行业规范化方面
　　2019年我委大力推广创面修复领域相关知识及培训相关人员。通过“学术会+培训班+互联网会议”形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推广、规范化诊疗流程。先后开展省级专业学术会12场，国家级培训班2个，省级培训班5个，省内巡讲班4期，培训专业人员接近1000人。进一步规范了相关创面的疾病的诊疗工作。截止到2019年底全省9个地市区均有相关人员参与培训，并得到相应的培训证书。

　　2.学科建设及布局方面
　　2019年我委密切关注在学科建设前期的人员储备、培养及梯队建设方面，先后在相关从业人员内部开展了学术沙龙2次，在进一步规范行业诊疗流程的同时对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及实际操作性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进一步加强“专家+专业协会+互联网”模式，大力推广行业知识，规范行业流程
　　省卫生健康委考虑在成熟规范的创面修复专科形成后，在我省医学会或医师协会二级分会中成立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以专科专家+学会会议模式，大力推广专科经验，迅速提高我省从业人员的诊疗水平。

　　鉴于现阶段省医学会、医师协会理事会面临即将换届改选的局面，为了更好的发挥学、协会理事会职能，使一批有

　　能力、热心学会工作的医学科技工作者能够在学会、协会二级分会的平台里为吉林省医学科技事业推波助澜，省卫生健康委建议在省医学会、省医师协会理事会换届后，经全省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后成立相关的吉林省创面修复专科分会。

　　2.进一步落实专科建设工作
　　我委将根据国家卫健委《关于加强体表面型难愈合创面（溃疡）诊疗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865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创面修复专科”建设工作。鼓励并督促我省学术带头单位在符合条件下率先成立相关专科，进一步确定我省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为该领域的三级诊疗工作打下夯实基础。

　　3.加快互联网诊疗准备工作
　　在加强专科建设的同时，以学术带头单位的创面专科为示范中心，带动全省建立规范化诊疗基地，初步形成“中心+基地+社区”三级诊疗模式，结合互联网的相关技术，建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双向三级诊疗模式。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5月23日
